
致辞 

立法会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根据《破产条例》及《公司条例》 

动议的拟议决议案总结发言（只有中文） 

2013年 10月 30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十月三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

上，根据《破产条例》及《公司条例》动议的四项拟议决议案就批准《2013

年破产（修订）规则》、《2013 年破产（费用及百分率）（修订）令》、《2013

年公司（费用及百分率）（修订）令》及《2013年公司（清盘）（修订）规则》

的总结发言全文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感谢黄定光议员、邓家彪议员及张国柱议员的发言。 

 

  邓家彪议员和张国柱议员建议为某类别人士提供资助，进一步调低缴存

款项的水平。根据破产管理署最近进行的收费检讨，如果新收费能够于今年

内生效，破产管理署在 2013/14 年度的预计收回成本比率只能保持大约 100%

左右。如进一步调低某类别人士的缴存款项，破产管理署将不能收回成本，

需要由公帑补贴，亦即由纳税人的税款去资助这些人士进行个人破产程序，

这样对纳税人并不公平。申请破产的成本理应由债务人自行承担。 

 

  此外，由于很多破产呈请人都可能声称无力负担有关费用，我们很难可

以制定一个公平而获公众及有关持份者接受的减收费用机制。故此我们不拟

另设法定机制，减收自行提出破产呈请案中某类别人士的缴存款项。 

 

  正如我开首发言时指出，这四项议案旨在调低破产及清盘案的缴存款项

及其他费用。如果议案得到立法会批准，破产管理署将于本年十一月一日实

施新收费。 

 

  主席，议案已交由小组委员会详细审议，小组委员会亦表示支持。我谨

提出动议，请立法会批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所订立的《2013 年破产（修订）

规则》、《2013 年破产（费用及百分率）（修订）令》、《2013年公司（费用及

百分率）（修订）令》及《2013 年公司（清盘）（修订）规则》。多谢。 

 

 

完 

 


